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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改造广东省治超联网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设备项目
招标公告
[bookmark: _Toc492300546]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升级改造广东省治超联网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设备项目(项目代码：2504-440100-18-02-640086)，招标人为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招标项目资金来自财政资金，出资比例为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数据采集设备进行公开招标。
[bookmark: _Toc492300547]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招标项目概况
2.1.1招标项目名称：升级改造广东省治超联网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设备项目
2.1.2工程建设规模：本项目主要针对广州市、江门市、清远市、云浮市、茂名市和梅州市存在设备老旧、信息化程度低、现有设备故障率高等问题的8个超限检测站（点）共计10套称重检测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在频繁出现技术故障和操作问题，数据无法自动传输处理，影响到执法依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的23个超限检测站（点）加装电子围栏监控设备，依托省治超联网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集成统筹优势，织密治超监控网络，提高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实时性，增强监控系统的智能化水平，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2.1.3工程建设地点：广州市、江门市、清远市、云浮市、茂名市和梅州市。
2.2招标范围
2.2.1标段划分：本项目设1个标段。
2.2.2招标范围：
	标段
	招标范围
	备注

	/
	升级改造广东省治超联网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设备项目
	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用户需求书》。


2.2.3交货期：自双方合同签订生效后且招标人同意进场施工之日起 18个月内完成交货、安装调试及验收。其中2025年计划完成7个超限检测站（点）称重检测设备升级改造，16个超限检测站（点）电子围栏设备加装；2026年计划完成3个超限检测站（点）称重检测设备升级改造，7个超限检测站（点）电子围栏设备加装。
2.2.4交货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2.2.5最高投标限价：8225300.00元
[bookmark: _Toc492300548]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按国家法律经营。
3.2 2022年1月1日至今，投标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没有处于被相关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没有发生重大产品质量问题，没有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没有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3一个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设备，仅能委托一个代理商参加投标（以核心产品为评审标准，本项目核心产品为：16盘位网络硬盘录像机、筒型网络摄像机(400万像素）、电子汽车衡)。
3.3.1非设备制造商投标时，须取得设备制造商的有效授权；
3.3.2同一制造商生产的设备，只允许一个有效申请人参加投标；
3.3.2.1同一制造商生产的设备，如有制造商和代理商参加投标，只选择制造商为合格投标人。
3.3.2.2同一制造商生产的设备，如有多个代理商参加投标，则仅接受有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唯一授权的代理商为合格投标人。
3.4其他要求：
3.4.1投标人已按照附件一的格式和内容签署盖章《投标人声明》。
3.4.2投标人未被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本项评审投标人无需提供资料，按投标截止时间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系统比对的结果进行评审。）
3.4.3投标人出现以下情形的，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3.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4.3.2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在同一货物招标中同时投标。（按投标人提供的《投标人声明》相应的内容进行评审）。
3.5投标人已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企业库办理企业信息登记。
3.6本次招标本标段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未在招标公告第3条单列的投标人资格要求条件，不作为资审不合格的依据。
[bookmark: _Toc492300549]4. 招标文件的获取及资格审查
[bookmark: _Toc3471142][bookmark: _Toc514099628][bookmark: _Toc492300550]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5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5年  月  日  时  分（北京时间，下同）,请登录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www.gzggzy.cn）交易平台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bookmark: _Toc511557030]4.2 发布招标公告时间（含本日）2025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5年  月  日  时  分。本项目招标文件随招标公告一并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www.gzggzy.cn）发布。招标文件一经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视为送达给投标人，招标文件由投标人自行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
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并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计算备标时间。
4.3本项目设立投标登记环节。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按照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详见：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4.4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5年  月  日  时  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递交备用投标文件电子光盘的规定：时间为2025年  月  日00时00分至2025年  月  日  时  分；地点：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光盘需按规定封装。投标人将数据刻录到光盘之后，投标前自行检查文件是否可以读取。）
5.2 采取电子投标时，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逾期未上传成功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人拒绝接收。
5.3  投标人完成电子投标上传后，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出递交回执通知。递交时间以递交回执通知载明的传输时间为准。
5.4 开标时间为2025年  月  日  时  分，地点：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开标室。
5.5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交易中心网站中的相关信息。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投标文件评审时间因故推迟的，相关资审信息仍以原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信息为准。
[bookmark: _Toc492300551]6. 发布公告的媒介
[bookmark: _Toc492300552]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www.gzggzy.cn）、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ztbjg-portal/#/index）、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www.cebpubservice.com/）媒体上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www.gzggzy.cn）网站上发布。
7.其它事项
关于异议：
（1）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招标投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提出；尚未登记注册的，可向招标人书面提出。招标人应当在规定的异议答复期限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招标人依法作出答复、发布招标文件澄清或者修改文件的，应当通过电子交易系统进行。
（2）投标人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时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提出，招标人应当对投标人提出的异议当场作出答复，并在电子交易系统中如实记录。参加现场开标会的投标人，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现场提出，招标人应当当场作出答复，并制作记录。
（3）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提出。招标人应当在规定的异议答复期限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异议受理部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联系人：马轶
电话：020-83628746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27号广东交通大厦
8. 联系方式
[bookmark: _Toc144974480][bookmark: _Toc152042289][bookmark: _Toc352691455][bookmark: _Toc247527535][bookmark: _Toc361508562][bookmark: _Toc300834930][bookmark: _Toc17972][bookmark: _Toc352691456][bookmark: _Toc300834927][bookmark: _Toc247513935][bookmark: _Toc152045513][bookmark: _Toc361508563][bookmark: _Toc384308188][bookmark: _Toc247513934][bookmark: _Toc144974481][bookmark: _Toc152042288][bookmark: _Toc384308185][bookmark: _Toc152045512][bookmark: _Toc30817][bookmark: _Toc300834929][bookmark: _Toc369531498][bookmark: _Toc10785][bookmark: _Toc352691453][bookmark: _Toc369531495][bookmark: _Toc361508560][bookmark: _Toc384308187][bookmark: _Toc369531497][bookmark: _Toc247527536]招标人：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27号广东交通大厦
联系人：马先生
电话：020－83628746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有德招标采购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626号保利中宇广场A座25楼
联系人：凌工、李工
电话：020-83625516

招标监督机构：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27号广东交通大厦
电话：020-83625516


附件一
投标人声明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
本公司就参加                                   项目投标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一、本公司保证投标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如我司成为本项目中标候选人，我司同意并授权招标人将我司投标文件商务部分的人员、业绩、奖项等资料进行公开。
二、本公司保证在本项目投标中不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不出让投标资格，不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同时不出现其他失信行为。
三、本公司不存在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所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四、本公司及其有隶属关系的机构，没有参加本项目招标文件的编写工作；本公司与本次招标的招标代理机构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五、与本公司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本公司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单位包括：         。（注：本条由投标申请人如实填写，如有，应列出全部满足招标公告资质要求的相关单位的名称；如无，则填写“无”。）
六、与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包括：         。（注：本条由投标申请人如实填写，如有，应列出全部满足招标公告资质要求的相关单位的名称；如无，则填写“无”。）
七、本公司承诺，中标后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相关管理规定。
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经查实，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愿意按照《广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穗建规字﹝2019﹞16号）的规定被记录为失信信息，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并自愿停止参加广州市行政辖区内的招标投标活动三个月。
特此声明。
声明企业(盖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签章）：
年      月     日

